老城区排污改造及老旧管网畅通工程
跟踪审计比价招标文件

　　我公司拟对扬州市老城区排污改造和老旧管网畅通工程建设实施跟踪审计，为择优选择单位，现邀请贵单位参加投标，相关情况及要求如下：
　一、工程简况
（一）老城区排污改造工程：该项目位于老城区，东至泰州路、西至二道河、南至江阳路、北至盐阜路，主要实施污水支管“进院入户”，项目建设期为36个月，工程直接投资约1400万元；
（二）老旧管网畅通工程：项目建设主要是对市区已建污水管网的“回头看”和“拾遗补缺”，具体范围为市区主要道路及河道（七里河、新城河、沙施河除外），建设周期约36个月，工程直接投资约2000万元。
二、投标要求
（一）投标人资格
　　符合江苏省《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苏建价（2006）第433号]文件要求的甲级咨询单位。
（二）跟踪审计要求
　　1、跟踪审计时间：从项目建设开始至项目结束；
　　2、跟踪审计的内容为建设项目全过程跟踪（包括建设程序的审计；招标控制价的审计；建设管理情况的审计；工程投资情况的审计；内控制度建设及执行情况的审计；建设项目竣工结算审计）；
　　3、项目前期阶段（招投标、合同签订）各专业工程师须按项目建设要求的时间、地点到场提供专业咨询服务；
4、项目施工期间各专业工程师根据需要进行跟踪审计，每周到现场不少于3次，每周累计在现场时间不少于2个工作日，如有需要，根据我公司要求随时派员提供审计咨询服务。跟踪审计人员应具备以下条件：（1）具备熟练的相应专业知识和技能；（2）具备较好的沟通协调能力；（3）服从我公司的领导，做好审计咨询服务工作。
5、本次招标范围为扬州市区咨询单位（邗江区、广陵区）
（三）制订审计方案
　　包括审计的依据、目标、范围、内容、程序、方法、工作进度及人员安排（审计组必须由3人及以上人员组成，至少含土建、安装造价工程师各1名）和承诺等。并说明如何保证审计进度和审计质量。
（四）投标报价
　　以直接投资为计费基数，按费率报价。
　　按苏价服〔2014〕383号文的“施工阶段全过程工程造价控制”收费标准的30%作为本项目审计费用的招标控制价，投标报价超过该招标控制价的，按废标处理；
　　跟踪审计投标报价中20%作为审计效益费。审计效益费以结算审计核减额为计费基数，按固定费率1%计取（核减额=委托人审批后的送审额-受托人审定金额）。应计审计费=投标报价*80%+核减额*1%，若超过投标报价，则以投标报价计取审计费；
（五）投标承诺要求
　　 投标人在投标同时承诺并响应满足下列服务内容：
1.及时完成工程设计变更部分造价编制，供招标人作决策参考；
 2.及时完成工程经济签证的审计；
 3.配合完成工程材料、设备的材料询价；
4.配合招标人进行外出考察；
5.施工过程中，当月5号前提交上月跟踪审计月报，跟踪审计月报包含：A.当月跟踪审计工作内容；B.当月发生变更和签证情况，累计发生变更和签证汇总；C.当月工程形象进度及造价动态控制情况；D.当月实际进场材料情况及累计材料进场汇总；以及其它招标人需要增加的内容。
 6.参加招标人组织的工程例会；
7.在每个单位工程竣工后，中标单位应及时准确地完成初审，提交审计报告；
 8.本工程质保期内进行的工程维修，跟踪审计工作仍由中标单位承担。 
 9.其它与造价控制相关的工作内容。
 (六) 人员配置要求
  投标人在投标同时承诺并响应满足跟踪审计小组人员配备要求：
 1.投标人拟派的项目负责人必须为注册造价工程师、监理工程师，并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且近三年具有1个工程造价为2000万元以上单项工程跟踪审计项目业绩（以定案报告或跟踪审计合同为准）。  
2.本工程跟踪审计小组人员最低配置5人：项目负责人1人（必须为注册造价工程师、注册监理工程师，并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可兼专业工程审核主管），土建工程审核主管（必须为土建专业注册造价工程师）1名，安装工程审核主管（必须为安装专业注册造价工程师）1名，土建造价员1名、安装造价员1名。以上人员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必须按甲方要求常驻现场。 　　
（七）投标时间
　　凡愿意且符合条件参加本跟踪审计投标的投标人，请于2017年9月3日前将标书密封送达扬州市洁源排水有限公司总师办。
 （八）投标书要求：
    1.企业简介、经营业绩，并提供相应文件复印件（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
    2.审计决算费率投标表（见附表）；
    3.工程造价资质证明相关文件复印件（企业工程造价资质证书、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等）；
    4.投标授权委托书；
     5.标书必须在档案袋封口加贴封条并加盖公章。 
　三、评标及中标
　　由我公司招标比价小组对投标标书进行比选。按低价中标原则选择符合要求的单位。
　四、工作纪律
　　中标人实施审计过程中，应遵守以下工作纪律：
　　（一）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依法审计；
　　（二）办理审计事项，与被审计单位或者审计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三）对在执行审计任务中知悉的被审计单位不宜公开的事项，负有保密责任；
　　（四）审计中遇到问题及时与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联系。
　　五、招标单位及联系方式
   招标单位：扬州公用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联 系 人：陈迟
　　联系电话：18936221128

                 

